一、稽核工作之目的
稽核之主要目的，在評估內部控制制度之缺失及衡量營運之效率，適時提供管理當局改進之建議，以確保內部控制制度得以持續有效實施，企業資源得以充份利用，增進作業整合效能，並協助管理階層達成其任務。
二、稽核單位之設立
1.內部稽核單位隸屬董事會；依公司規模、業務狀況、管理需要，配置適任及適當人數之專任內部稽核人員，並設置職務代理人。
2.內部稽核主管之任免，須經董事會通過。稽核主管有異動者，公司應於事實發生日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將異動原因及異動內容，以網際網路資訊系統申報主管機關備查。
三、內部稽核人員資格條件
依據主管機關「公開發行公司建立內部控制制度處理準則規定內部稽核人員之適任條件」規定。
四、稽核單位應依主管機關規定於每年一月底前以網際網路資訊系統申報「內部稽核人員資料」及「內部稽核人員進修時數」。進修時數依據主管機關「公開發行公司建立內部控制制度處理準則規定內部稽核人員之適任條件」規定
五、稽核作業程序
1.稽核人員對每年度之稽核事項，應依本公司『內部稽核實施細則』選定稽核項目、稽核部門與稽核期間，事前擬訂「年度稽核計劃申報表」，呈董事會核准後實施，並於每會計年度終了前將次一年度稽核計畫，以網際網路資訊系統申報主管機關備查。
2.稽核人員執行稽核任務前，應先填列「稽核通知單」述明稽核項目、日期、人員、資料等，經稽核主管核定後通知受稽核單位。
3.稽核人員應準備「工作底稿」，以記錄稽核過程中所見或所得資料。
4.稽核人員將年度稽核結果填入「年度實際執行情形申報表」並呈董事會授權之成員核決，並於每會計年度終了後二個月內將上一年度之年度稽核計畫執行情形，以網際網路資訊系統申報主管機關備查。
5.稽核人員對於稽核中所發現之作業缺失，應跟催其改善進度，至少按季作成追蹤報告，給予適當之協助至改善為止。並提出「內部控制制度缺失及異常事項改善情形申報表」呈董事會授權之成員核決，並於每會計年度終了後五個月內將上一年度內部稽核所見內部控制制度缺失及異常事項改善情形，以網際網路資訊系統申報主管機關備查。
6.稽核報告及追蹤報告陳核後，於稽核項目完成之次月底前交付各監察人查閱。若公司設有獨立董事或審計委員會，應一併交付或通知獨立董事或審計委員會。
六、公司得視情形督促內部各單位定期自行評估，自行評估每年定期實施乙次，再由內部稽核單位覆核各單位之自行評估報告，併同稽核單位所發現之內部控制缺失及異常事項改善情形，以作為董事會及總經理評估整體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及出具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之主要依據。
七、內部控制制度自行評估報告完成後作成「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提經董事會討論通過後，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三個月內報主管機關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報，並依法令規定刊登於「年報」、「股票公開發行說明書」及「公開說明書」。

八、稽核報告、工作底稿及相關資料應至少保存五年。其他部門人員如因工作需要，須經部門主管核准後始得調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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